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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
(2015 年修订 )

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15〕262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5 年 7 月 1 日。）

为促进我院对外教育交流事业发展，保证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工作顺利开展，

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因公出访人员安排

（一）根据中央每年一次的上限规定，正厅级领导因公出访，按5年届内减少一次，

即不多于 4次的规定安排出访。

（二）根据中央每两年一次的上限规定，副厅级领导因公出访，按 5 年届内不

多于 2次的规定安排出访。

（三）处级（含副处级）中层领导由学院安排公务出访。其他部门使用其他经

费安排的公务出访（包括人事处、师培中心组织出国（境）培训、研修、访问学者等）

需向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备案。上述诸类因公出访之后，严格执行 3 年以内原则

上不再安排因公出访的规定。

（四）我院教职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，包括国际会议，专业领域的科研学术活

动等，则不受上述规定限制，但需向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报备。

二、审核报批程序

（一）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 ( 境 )( 包括公费出国留学、进修、访问参加学术会

议和公务出访 )，须填写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 ( 境 ) 审批表》，经所

在单位负责人签字同意，送相关部门进行业务审核，报学校领导签字同意，再由国

际交流与合作处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

（二）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出国（境）访问团的教职工需提前 3 个月报国

际交流与合作处，以保证办理报批手续有充裕时间。

（三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的上级批文及相关材料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整理保管

并最终送学校档案馆存档。

三、申报材料及公派管理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必须持有由教育主管部门（教育部、教育厅）和省政府、

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团的正式通知。

（二）因公出国 ( 境 ) 人员必须有发自前往国家或地区的合格的邀请函（有明



270

确的出访目的、出访日期、停留期限及费用负担办法，邀请信须打印在公函纸上，

有邀请人签字）。

（三）因公出访必须有明确的公务目的和实质性内容，出访单位、出访目的必

须与出访人员目前的身份相一致。

（四）公务出访人员在国外逗留的时间：一个国家原则上不超过 5 天；两个国

家不超过 8天，出访非洲或南美可加一天。

（五）一次出访原则上不能作两次以上的签证，即出访目的国不超过两个国家。

过境或不须签证可入境的国家除外。

（六）正副厅级领导原则上不能同时、同团出访同一目的国。

（七）本省以外的国家机构、省、市邀请我院领导出访，须有相应级别的外事

部门出具出国任务确认件，方可进入办理手续程序。

（八）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研讨会，必须有论文发表（会议不采用

论文形式者除外），且一篇论文一般只能由 1 人参加（导师带研究生参加会议者总

数一般不得超过 2人）。

（九）公派出国期限申请最长为 1 年，超过 1 年的一般通过因私渠道办理相关

手续。

（十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一般不予因公派出：

1．出国（境）人员的专业与出访任务不相符。

2．由外单位牵头组织，各单位分别申报，但预算费用超过国家财政部规定标

准的出国（境）公务出访。

3．中介机构（如各种协会、发展中心、研究中心等）组织的出国（境）考察。

4．离、退休的教职工。

四、出访经费的管理

出访经费包括办理签证费和国（境）外的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、零用费、

交通费（包括往返飞机票费用、城市间交通费用）等，其中签证费、住宿费、交通

费凭原始单据实报实销，伙食费、公杂费、零用费采用包干（具体标准参见《因公

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财行〔2013〕516 号）。

（一）属于学院组织因公出国（境）访问的学院领导及机关人员的费用由学校

承担。

（二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出访经费参照科研处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要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，用人民币购买往返机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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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航程机票。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不得擅自改变出访路线、增加出访地点或延长

出访时间，否则增加的费用自付。

（四）学院二级机构可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就有关经费结算等问题与出国（境）

人员签订具体协议。

五、健康要求

因公出访人员必须身体健康，能保证完成出访任务。

六、出访总结

因公出访人员需在回国后 1 个月内写出出访总结，交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，并挂

网公示。年终统一送档案馆存档。

七、外事纪律

（一）因公出访人员要维护国家、民族和学校利益，不做任何有损国家、民族

和学校声誉的事情。

（二）因公出访人员在对外交往中不得涉及国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科技秘密，

自觉维护学校的知识产权。凡是教学、科研中有密级的资料，未经省保密主管部门

的批准，不得带（寄）往境外进行学术交流。对违规泄密者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出国（境）人员应诚实、守信。在办理因公出国（境）手续过程及出境期间，

若发现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弄虚作假者，将及时查处。同时，在 1 年内不再受理

其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。

八、解释权

本规定自起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 2007 年 10 月印发的《广东技术师范

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》（广师院〔2007〕136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规定

解释权归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

附件：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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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
填表日期：

姓  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
政治

面貌

职务 职称

出访国家

或地方

出访

目的

出访

时间

出访

费用

所在部门

意见

相关业务

部门意见

国际交流

与合作处

意  见

分管

院领导

批  示

分管外事

院领导

批 示


